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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台灣森林環境發展社區部落旅遊政策計畫 

楊宏志1 

摘  要 

 

    台灣森林資源多樣複雜，農林漁畜場域誘人，地方文史豐富多元，除雄獅、

可樂等大企業早就投入此一市場經營外，各地社區部落旅遊業發展進程不一，利

害關係人看法不同，商家缺乏資金和專業人力，以及趨同的分散店舖等等困境，

目的地管理單位有必要引入一個促進地方發展的專業組織，以增進地方競爭和福

祉。本文旨在引介目的地管理組織及國內有關機關發展地區旅遊新政策，嘗試從

計畫目的、執行方式、工作範圍及邊界、利益相關人、經費提供等項的理論和實

務中，提出社區部落旅遊管理新平台政策，透過計畫的進行，協助地方培力和促

進各方合作，以滿足遊客需求與地方福祉，達成資源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目的地管理組織，行政，治理，社區旅遊，部落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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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效治理是旅遊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件，隨著新參與者的加入、目的

地之間的競爭、快速的商業模式、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新平台旅遊服

務(platform tourism services)、管理遊客增長(managing visitors’ growth)及政府旅遊

政策鬆綁(Lovelock & Boyd, 2006)等等，使旅遊經營環境更加複雜，旅遊業勢必

面臨管理範式的挑戰和變化 (UNWTO, 2019；OECD, 2020)。準此，歐美各國即

藉目的地管理組織(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簡稱 DMO）(註 1)增進

目的地的吸引力。 

    本文旨在引介目的地管理組織及國內有關機關發展地區旅遊新政策，嘗試從

計畫目的、執行方式、工作範圍及邊界、利益相關人、經費提供等理論和實務中，

提出台灣森林環境發展社區部落旅遊政策計畫，協助地方培力和促進利害關係人

合作。 

 

貳、文獻回顧 

    目的地管理組織是協調管理(coordinated management)構成旅遊目的地的所

有要素，包括景點、設施、環境氛圍(amenities)、可及性、營銷、人力資源、形

象、定價、競爭策略、負責任保護自然和文化資產等(Bratucu, 2014; Sigala＆

Marinidis, 2012)，以連接各獨立分散的實體，實現共同目標的策略方法(Harsh, 

2017)，滿足遊客需求，提升管理效能及地區經濟(OECD, 2020)，改善居民社會和

經濟福祉（Bornhorst et al., 2010），達成目的地競爭和可持續性(UNWTO, 2019)。 

 

一、目的地管理組織定義 

    目的地管理組織(Pike, 2004; Presenza et al., 2005)為，負責目的地資源策略規

劃、管理和組織資源的角色，它必須作為一個真正的管理機構，保證經濟和財務

自給自足。Minguzzi（2006）認為目的地管理，是對那些在目的地與其來訪的遊

客之間建立交流所必需的過程，它涉及對所提供的服務和旅遊景點的管理，需求

取決於旅遊流量和客戶滿意。Anderson (2000)指目的地管理流程的四個關鍵要

素：目的地產品（遊客體驗，目的地印象和吸引力）；訪客組合（市場研究）；營

銷傳播（意識和推廣）；和組織責任（領導和夥伴關係）。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s, UNWTO)轄下旅遊與競爭力委員會(Committee on 

Tourism and Competitiveness, CTC)將目的地管理組織(DMO)定義為「這一領導組

織實體(leading organizational entity)，包括各式行政當局(various authorities)、利害

關係人(註 2)和專業人士，以促進旅遊部門的夥伴關係，實現共同的目的地願景」

(UNW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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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 

    1900年代初期，歐美發展目的地服務（Destination services)，將原來消極回

應消費者的服務，調整為積極主動處理慣常活動及休閒旅遊。其後導入行銷、區

隔、推廣、營銷、活動、回饋等策略，演變成目的地營銷（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sales)。1980 年間引入規劃和發展；1990 年後，該機制發展成目的地管理

（Destination management)，引入數位和社交媒體，以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

事件和產品發展，牽動消費者的直接體驗。更多的目的地內部和目的地外部的利

害關係人參與進來，它開始扮演目的地內部環境和外部競爭環境間的協調平台，

整合社區和經濟部門的營銷，營造各級政府關係及可持續的目的地活動 (Pearce, 

2015; The Destination Leadership Hierarchy, 2019) 。 

 

三、授權依據 

    綜合目的地管理需要，以協調和綜合的方式進行多種職能，有法定的

(statutory)或酌情的(discretionary)，並且是授權(enabling)或規管的(regulating)。負

責特定職能組織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正式的、結構嚴密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鬆

散的(Pearce, 2015)。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權限，受制於公共行政權力的下放程度

(decentralization level)，和基於問責原則的獨立性和透明度(UNWTO, 2019)。例如，

2003 年紐西蘭地方政府提出地方政府旅遊策略 (Local Government Tourism 

Strategy)為目的地管理發揮主導作用(Pearce, 2015）。日本設置觀光區域營造法人

（Destination Management / Marketing Organization, 日本版 DMO），作為區域與

利害關係人合作，制定區域營造戰略的計畫 (國土交通省觀光廳，2020)。 

 

四、組織範式 

    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治理範式，從單一的公共管理機關(public authority)到公私

合營模式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model)或公共 (public)-私人 (private)-社區

(community)實施方法，或在較小的案例上，也發現有完全私有的模式(entirely 

private models)。目的地管理機構是一個公共或私人組織，可以在不同的行政層級

運作，在計畫、體認(realization)和實施目的地的旅遊發展策略，以及營銷策略。

目的地管理組織在匯集資源和專業知識，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追求範

圍內各組織及個人工作目標一致的活動。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 2019)指出，沒有一種組織範式可以適用於所

有目的地管理。每個目的地都有自身的特徵和吸引力，目的地管理組織必須適應

這些變動，以及環境中的任何變化。旅遊範式亦隨著社會演變而變遷，其範式的

範圍及邊界是變動的。它們通常透過專業化任務分工，然後在某些組織結構或跨

組織框架中橫向或垂直整合。組織有可能是單一功能，專門從事特定功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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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服務；或者多功能執行，將不同旅遊功能藉協調整合在一起，或將旅遊功

能與其他部門的功能聯繫起來(Pearce, 2015)。 

 

五、工作範圍及邊界 

    旅遊目的地是一個有或沒有行政和/或分析邊界的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 

with or without administrative and/or analytical boundaries)(註 3)，它是旅遊價值鏈

中的產品和服務，活動和體驗的集群(cluster)共同位置(co-location)，是旅遊分析

的基本單位。它的無實體形象(image)和身份(identity)，可能會影響市場競爭力

(UNWTO, 2019)。 

    目的地管理組織應將各種職能納入工作範圍：從傳統的營銷和品牌推廣，到

策略規劃、目的地旅遊政策、市場情報、產品和業務開發、數位化和創新，監測。

目的地管理組織的作用，可能從發起到參與、促進、合作、協調、執行或管理。

目的地管理組織還應避免職能重疊，同時處理可能的管理缺口(UNWTO, 2019)。 

 

六、利害關係人 

    由於旅遊業的分散特性，包括不同類型的互補，競爭組織和一系列公共/私人

部門，這些組合創造出多樣化和高度分散的供應結構(Sigala et al., 2012; Volgger 

and Pechlaner, 2014; Pearce, 2015）。大量論文認為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成功實現，

是取決於利害關係人對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權威性和合法性的接受程度。目的地管

理組織必須培養高水平的技能，發展協調、整合、連貫和管理夥伴關係（Minguzzi, 

2006; Morrison, 2013; UNWTO, 2007; 國土交通省觀光廳，2020）。有效的目的地

管理組織必須指出涉及所有利害關係人：目的地開發；指定利益相關者責任，制

定適當的運營結構；以及透明和負責任的決策過程（Wray et al., 2010）。目的地

管理組織能夠：識別和表達集體利益，建立聯繫，激勵願意一起工作的利益相關

者，協調談判（Volgger 和 Pechlaner, 2014）。Kvasnová, Gajdošík and Maráková 

(2019) 認為，目的地合作夥伴關係的合法性，穩定的資金來源，各利益相關人間

的相互依存、信任、溝通、關係，具長遠面向的思考能力，專業知識和專業精神

等都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七、執行效率 

    目的地管理組織包括策略領導，有效執行和有效治理等 3 個關鍵績效

(UNWTO, 2019)，無論採用何種形式，目的地管理組織都應代表目的地是合法的

參與者和有效的對話者。若將功能集中在一個組織中，員工可專注於特定目標專

業執行，組織更有效率(Pearce, 2015)。 

    Bornhorst、Ritchie和 Sheehan (2010) 也注意到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成功，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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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組織運行的狀況和管理流程的質量。Beaumont和 Dredge(2010)指，旅遊治理有

效實現利益相關者對於制度結構和流程的有效性，以及關係資源和技能組合。另

指，建設性的溝通和社區的承諾、透明度和問責制、遠見和領導力；接受多樣性

並追求公平和包容；發展知識、學習和共享經驗，以及參與者的角色和責任及網

絡的清晰結構和運營流程等皆影響目的地的競爭力。 

 

八、財務結構 

由於目的地管理組織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倘單靠政府財政支助，難免受主管

機關的影響，或因政府財政受到經濟周期、預算削減和政府施政目標而波及。因

此，目的地管理組織必須擁有管理授權或資源，以及自有資金和技術支持。同時，

建置一個清晰而穩定的財務平台是必要的。美國目的地管理組織籌集的資金是通

過酒店使用稅(hotel occupancy tax)(Gartner, 2004)，以及來自政府的補助，會員費，

優質上市(premium listing)，廣告收入，市場收入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和私人資金

(forms of public & private funding)，也可以私下籌集資金(Bertrand,2021)。許多歐

洲城市則由觀光客繳交「城市稅」交付給當地目的地管理組織。其他財源來自如

成立旅行社，負責當地觀光商品或產品販售，甚至是管理觀光景點、收取門票等。

在旅遊稅方面，住宿稅為這些實體提供資金稅收。 

    斯洛伐克共和國依據旅遊支持法案(Tourism Support Act)，為區域和地方提供

資金，創建地方和區域旅遊組織及補貼(OECD, 2020)。日人目的地管理組織審查

標準之一就是目的地管理法人應有獨立持續性的財源。日本從地方主管機關的觀

光資源特別稅收款中撥一部分給目的地管理組織。政府並就認證、登錄、輔導事

項，給予部分補助經費(關鍵評論，2020)。 

 

參、研究方法 

    選擇質性研究內容分析法，就目的地管理組織從事的工作，以系統思考

(systems thinking)從計畫目的、執行方式、工作範圍及邊界、利益相關人、經費提

供等項，於 110年 3月至 111年 6月分析探究林務局推動社區部落生態旅遊發展

計畫，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圈及產業聯盟計畫，水土保持局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國家發展委員會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青年發展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等社

區部落旅遊計畫。 

    為掌握各機關計畫執行內容及情形，於 110年 12月至 111年 4月訪問林務

局林副局長、翁組長；東勢處張處長、吳秘書；國產署曾署長；水土保持局林副

局長、陳科長；青年發展署王副局長；觀光局歐陽科長；北觀處陳處長；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劉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陳教授；斯創教育公司李執行長等人。並

參加國發會舉辦的「地方創生論壇」，林務局「台灣里山倡議十週年研討會」和

農村發展基金會「農村發展暨關係人口經營研討會」等會議，吸取與交換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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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心得，以深化研究的信度。 

 

肆、分析結果 

    茲將林務局，觀光局，水土保持局，國家發展委員會及青年發展署等 5個機

關政策計畫，依目的地管理組織考量的計畫目的，計畫執行方式，利害關係人等

7項分析比較如下： 

表 1相關機關推動旅遊政策計畫內容 

計畫

名稱 
目的 

主辦

機關 

執行

單位 
執行方式 利益相關人 經費提供 

生態

旅遊

計畫 

與民眾增進互動，增

加就業機會，促進居

民投入生態保育工作 

林區

管理

處 

專業

團隊 

培力訓練、行銷推

廣、溝通協調、自

主經營 

當地社區部

落民眾及商

行、遊客、當

地居民 

林務局 

觀光

圈及

產業

聯盟

計畫 

跨轄區，跨業別整合，

將旅遊帶之食、宿、

遊、購、行等產業資

源，盤點整合，融入地

方特色遊程，跨域加

值 

國家

風景

區管

理處 

專業

團隊 

跨域共享、品牌型

塑、創新遊程、數

位轉型、精華行銷、

觀光產值 

當地旅遊業

者、遊客、居

民、中央部

會、地方政

府 

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大專

生迴

游 

協助農村社區改善生

活環境、產業、文化及

生態，增加農村產值、

環境永續、休閒體驗、

品牌行銷 

各分

局 

大專

院校

（老

師與

學

生） 

農村社區技術提

升，流程調整，系

統分析，產品/服務

優化 

農村社區、

居民、遊客 

信 義 房

屋、水土

保持局各

分局 

地方

創生

計畫 

吸引青年留鄉或返

鄉，協助串聯建構在

地網路，激勵產業投

資 

國家

發展

委員

會 

社會

青年 

設置在地青年工作

站，活化公有空間，

建構分區輔導中

心，成立專案辦公

室，多元徵案 

台 灣 各 角

落、各領域

人士。中央

部會、地方

政府及民間 

國家發展

委員會 

青年

社區

參與

行動

計畫 

培養青年對家鄉及生

長地方的認同感，協

助青年體驗在地，理

念建立，實際運作，參

與地方發展 

青年

發展

署 

社會

青年 

學習性青聚點、

Dreamer 培訓、行

動團隊提案、青年

小聚、成果分享 

社會青年 
青年發展

署 

資料來源：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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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範式 

    操作上，各機關推動的政策，皆依其行政目的進行。例如林務局的生態旅遊

計畫，在增進與地方民眾互動，增加就業機會，讓社區經濟活絡，促進居民投入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並推廣環境教育。計畫著重社區部落旅遊專業的培力和民

宿、餐飲、手工藝的輔導串接，並協助該局維護森林環境和推動自然保育工作。

計畫範圍由行政機關按專業及地方需要指定，交由專業團隊或社區部落辦理；觀

光局的「觀光圈及產業聯盟計畫」則偏重產業串連及人員培力，在跨轄區，跨業

別的推動下，由專業團隊輔導帶動地方旅遊帶之食、宿、遊、購、行等業者，縱

向、橫向銜接合作；水土保持局的「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著重老師和學生進

入農村，就學生的專業，創新發展和實作培力，自主規劃協助農村和農民，以期

技術提升，流程調整，系統分析，產品/服務優化，帶動社會資本；國家發展委員

會「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和青年發展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辦理方式

雷同，偏向參與者的培力、強調多種職能的整合和協調、經驗交流與提案，並協

助青年建構地方人脈和社區網絡。另外，計畫從人的角度出發，自組團隊長期蹲

點，找出地方新工作，協助社區活化及發展。 

 

二、執行效果 

    林務局計畫由專業團隊執行，採從頭開始一步步教授，學員可自由進出，但

加重現場經驗的累積。由於學員參加相同課程，學員間似難產生互補合作效果；

觀光局選擇已具規模的商家，提供跨域共享、形象塑造、創新遊程、數位轉型等

課程和座談(註 4)，會中雖有互動和分享，但參與者位於不同的發展層次，對話

理解仍有缺口；水土保持局的執行計畫，透過共識、駐村、競賽和發表，達到創

意行銷和人力培育，或宜加長競賽期間，將助於更深入的瞭解農村；國家發展委

員會和青年發展署著重青年培訓和紮根實作，利用各處學習聚點、輔導中心、青

年小聚機會，從較高尺度，多觀點分享提案心得和團隊成果分享。在執行的效果

有： 

1. 步道系統計畫和觀光圈及產業聯盟計畫已注意到串連旅遊單元，形成整

體發展的作法。因此建構完整的供應鏈，縱向橫向的合作，並從消費者，

操作者或農村社區的角度思索問題，面對問題是符合目的地管理組織的

原型。 

2. 林務局及觀光局推動的計畫，多半從產業面出發，執行內容和步驟具體

明確，若經專業團隊的執行，在一段時間就有相對應的效果產出。但在

培力學習方面，宜朝向自主學習，獨立思考，深研案例，探索規範，而

非規格；推動價值，而非形式；掌握方法，而非作法。甚至將研討會，

座談授課影片上傳雲端，將產生更大的共學效果。 

3. 專業團隊的操作自然會有較穩定的計畫效果，但學校老師和學生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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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多面向的挖掘，必然可彌補專業團隊執行上的一些盲點。 

4. 國發會和觀光局跨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的計畫推動，可吸引更多利益相

關人參與，透過輔導團隊長期地方蹲點，建立人脈及社交網絡關係，自

然容易找出利益相關人的共識。 

5. 競賽活動可在短時間挑選出優異的老師和學生團隊，在競爭的過程中，

參與團隊的報告、分享、對話，加強社會資本的效應，甚至還引出私人

團體資金的投入及參與，這是另一層次計畫上的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從宏觀視角觀之，森林環境具有環境保全，生態多樣，人文多元，綠色經

濟，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等公益效益；而從微觀層面瞭解，每個目的地都有

獨特的自然文化資產，聯外交通，利益關係人，組織管理和網絡關係等地方合

作課題。由於森林環境複雜，社區部落發展的進程不一，利益關係人的見解不

同，旅遊服務業務的分散，營銷技術和開發資金不足，季節性旅遊需求失衡，

以及該市場的種種競爭等問題，促使管理機關必須面對。 

    幸賴各機關已對森林環境內發展社區部落旅遊有一致的做法，並與居民維護

森林環境的目標相同，且協助解決社區部落先天整合不足，經營管理困難問題。

相關機關有必要推出整合、跨域、較長期型計畫，進一步協助地方社區改善經濟，

滿足居民生活和遊客旅遊需求。 

 

一、計畫原則 

    推動社區部落旅遊管理新平台政策，提出目的地管理組織中，組織範式，利

害關係人，工作範圍及邊界，培力管理，財務結構等項目的整合跨域，協助地方

利害關係人合作： 

(一) 相關範式 

依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 2007)描述目的地治理，有以下執行範式： 

1. 在單一公共機構下的一個部門內； 

2. 作為公共當局的合作夥伴，由合作夥伴提供服務； 

3. 作為公共當局的合作夥伴，由聯合管理團隊提供服務； 

4. 公共當局將執行項目交付外包私營公司； 

5. 公私合作（通常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或者 

6. 通過公私合作和/或貿易建立的協會/公司，完全是為了特定目的。 

    查目前林務局，觀光局，水土保持局，國家發展委員會及青年發展署等機關

就森林周邊的旅遊政策計畫，依上項類別勾稽對應，似乎仍缺最重要作為公共當

局的合作夥伴，由聯合管理團隊提供服務一項。由於，台灣森林環境內社區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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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相關機關實有必要從跨領域合作，進一步推出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政

策。 

(二) 適宜競爭性的目的地管理 

面對森林環境和市場競爭特性，針對社區部落經營規模小，缺乏資源和

專業能力，以及同質化的分散店鋪等，置入一個促進地方發展的專業組織，

以協調利害關係人和地區旅遊業合作。 

目的地管理組織的起始點(註 5)是先評估目的地環境狀況，諸如，環境、

文化、景觀資源、社會經濟狀況及需求、目的地的成熟度、人力資源以及利

益相關人合作、主管機關政策支持、目的地的優先性、財務預算等，這些因

子都會影響和框限社區部落旅遊發展。在理想情況下，目的地的所有利益相

關者都應參加協商，共同設定目標和方向，選擇最適的治理範式，並根據法

律和監管框架，調整組織結構和性質，朝競爭性管理組織發展。 

現階段台灣目的地的發起是多樣的，有公部門的倡議，也有私部門合作

串聯，抑或關鍵性人物號召推動(王皓平，2020)，他們多半從國發會所倡議的

尋找地方 DNA 及凝聚在地共識出發。由於台灣推動社區營造，社區林業，

地方創生等工作經年，已培養出不少具實戰規劃、執行的專業團隊。若能拉

長他們在地方的蹲點時間，假以時日，必能達到施政目標。 

(三) 焦點在於外界信賴目的地管理組織的程度 

目的地管理組織的表現，取決於獲得目的地內外所有權益相關人的信賴

和支持程度，承認它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並視其為合法實體。一個新政策或

新組織執行工作，必須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促進對話加強形象。由於目的地

管理組織對構成目的地和決定旅遊體驗的眾多實體而言，只擁有有限的強制

力，想要達成利害關係人共識是件困難的過程(Pearce, 2015; Foris, 2020)。因

此，宜遴選熟悉地方事務，對議題有專業能力，具有自主的專業團隊，不受

政黨、任期干擾，並隨時提出解決問題的新知，著重組織經營績效和財務結

構，提升所有工作人員及利害關係人的專業素養，使在溝通協調過程中，各

方保持理智，調整觀點、角色的權利與義務。目的地管理組織應協助多方發

展，尤其是當地中小型企業串連合作，並長於程序透明，管理問責，有效提

升組織效能，保證財務自主，促進遊客與目的地和居民的友善互動。 

(四) 動態計畫內容和執行效率 

推出目的地管理機制是回應社會文化環境組織的快速變化，它是軟體工

程，而非硬體建設。大多數目的地管理組織需要有明確的角色和職責(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流程和達成的目標。透過管理組織的問

題掌握，面對面協調溝通，分階段實施使政策執行能產出階段性的成果，便

於計畫監測及評核。目的地管理實施項目有從旅遊標的項目、內容及平台上

做選擇；有從消費者的旅遊體驗，或者潛在的旅遊觀點去執行；甚至依時序，

初期進行試點測試，接續依據獲得的見解和經驗，逐漸累加管理措施。 

目的地管理組織必須有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應包含明確的可交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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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責任歸屬，以及具體的、可衡量的的關鍵查核指標。尤其是它識別、吸

收和利用從外部獲得的新知識和新技術。目的地管理組織創新過程，需要以

創新為組織文化，並且建立平台網絡，提供共享資源。例如，共享訊息平台，

共同財務報告，綜合績效衡量，以及消費者研究等。目的地管理組織中的社

區參與策略已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其已意識到目的地管理組織的績效指標，

應與當地人關注的優先事項調整一致，環境保護和文化包容的社區目標應存

在於遊客和居民之間(MMGY Global, 2020)。  

若為初期先趨計畫階段，其計畫執行包含 3階段，一是社會計畫，先處

理急迫的社區問題；第二階段推進到社會發展，根據社區特性，研發產品或

是促進觀光服務等；最後是社會行動，利用倡議達成行銷地方(阮怡婷，2021）。

進階的管理內容可細分為外部目的地營銷及內部目的地管理。外部目的地營

銷工作包括：資源管理、產品開發、營銷推廣、活動提供、市場競爭；至內

部目的地管理有：領導協調、人員及利益相關人培訓、夥伴關係、團隊合作、

市場研究、工作規劃及績效管理等。目的地管理組織需要更多的外部目的地

和內部目的地的權益相關人參加，使該管理組織成為內部目的地環境和外部

競爭環境之間的協調平台(Sheehan et al., 2016)。 

(五) 雲端服務打造社會資本 

在各執行計畫中可以發現，現今培力工作已是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核心發

展項目之一。在有系統的拍攝、錄製及保存各項訓練，研討會，座談會，體

驗實務，案例研析等訓練活動，已從實體走向數位，影像影片透過雲端學習

網分享提供社會大眾自主學習，有助於深化社會資本。 

(六) 政府經費支持及多元預算結構 

Conceição等人(2019)指出，目的地管理組織通常爭取公共資金（補貼、

贈款、提供服務、稅收分配等）挹注，似乎意味著對政策的依賴，不能由目

的地管理組織部門控制；而私人捐款可能造成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權力不平

衡，易形成靠攏少數支配權利大的公司。在考慮不同利益和動機，代表不同

群體的衡平下，公共融資被證明是重要的。Martins等人認為，目的地管理組

織若以分階段項目實施，則可掌握支援財務及運營成本的控制，如能在計畫

執行前，確認資助機構支持行動的作法（OECD, 2020），有助於組織的財貨

運作。目的地管理組織亦應從整體看待。 

為建立目的地管理組織資金籌措和支出的一致做法，建議主管機關舉辦

研討班，邀集公私部門、公司商行和協會，以及政府審計單位座談，以確保

所有利益相關者與目的地管理組織人員，在法律和財務的框架內尋求解決；

也建議目的地管理組織採用準公有制，如高爾夫會員，來來會員，以會員制

提供成員新知，技術，以及一個運作平台，包括溝通協調平台，串連營運平

台。 

在國發會「地方創生論壇」，林務局「里山倡議研討會」和農村發展基金

會的「農村發展暨關係人口經營研討會」上，很容易發現各主講人具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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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註 6)。同樣的，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計畫的人，以及投入原住民族委

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文化部等計畫的專業人，都是參與多項計畫跨足各

領域的斜槓達人。這些人不會被動等待政府的支助，反倒是主動爭取各類與

專業相關的執行計畫，這些人都是除了本業之外，還探索與工作相關的新型

產業(註 7)。 

國有財產署近日邀請非政府組織，例如，台灣野鳥協會，荒野保護協會

等，參與該署公產保育利用夥伴團隊的選拔。凡獲審查通過參與委辦計畫的

團體，在計畫執行期間若合作成效良好，且達及計畫目的者，由受託單位提

出無償執行國有財產署工作的實績，繼由該署核以公文書載明具體成果函

文，表彰該組織投入工作的心血。該受託單位當依此證明進一步向外界宣示，

以募集更多的公共服務的機會。 

 

二、計畫設計選擇 

    森林環境發展社區部落旅遊新政策計畫，著眼於計畫前系統性思考環境、社

會及地方經濟的供給需求規劃。審慎與利害關係人研商，擬定計畫範式標案。主

辦機關針對計畫標案的實施，非但掌握計畫執行程序及其執行結果，且進一步確

認計畫執行的實體效果。例如，主辦機關依據政府採購法，遴選一組聯合管理專

業團隊。執行前，主辦機關與利害關係人研商確定社區部落目的地管理組織的推

展方向、範圍幅度、內容等。該受託專業團隊，依據合約內容及法令規定，於規

定的時日內，完成規定的計畫內容。主辦機關除審查計畫應實施的工作內容外，

亦須掌握利害關係人對計畫執行的意見、看法及參與態度和行動的實體效果。 

    有關主辦機關控管計畫執行的要項(程序、培力、媒體運作、社群網絡、審查

方式及控管、評估等) 推出社區部落旅遊管理新平台政策計畫，指導聯合管理專

業團隊執行計畫的程序及實體(選擇工具和方法、進度、評估、預算分配)，和被

輔導單位或指定家戶實質獲益的效果(組織範式、工作範圍、人員培力、媒體運

作、工作效能、財務狀況)，以及參與單位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監測和評估計畫執行

效果，做為主辦機關調整計畫的參據，促進各方合作，滿足地方福祉與遊客需求，

達成資源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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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森林環境發展社區部落旅遊新政策 

(一) 計畫範式 

1. 計畫是單一目標還是多重目標；計畫是整合型還是分散式；計畫是跨域

式還是單面向； 

2. 計畫執行單位是遴選本地團體還是外地廠商；是專業團隊還是其他組

合； 

3. 計畫期程是短期（1年期）、中期（3年期）還是長期； 

4. 計畫實施對象是商行、產業，還是自然人，或者以上皆是； 

5. 工作內容與計畫經費的衡平性； 

6. 計畫評估是採過程評估，結果評估，還是效益評估。 

(二) 計畫執行單位 

1. 近年與本計畫類似之實績； 

2. 計畫參與人員的專業、實務及資歷，參與人數； 

3. 計畫項目或範圍內人員蹲點實績及時間； 

4. 執行單位目前的財務狀況； 

5. 計畫人員的社群網絡和新媒體運用。 

(三) 計畫執行 

1. 田野調查或蹲點研究採業師制，還是獨立進行； 

2. 進行次數是獨立多次還是系統性多次累積； 

3. 參與人是權益相關人還是利害關係人；是開放式參與還是封閉式邀請； 

4. 利害關係人座談是採單一團體參加，還是供應鏈上的任一有興趣者； 

5. 培力訓練和座談分享是採傳統方式進行；還是世界咖啡館形式或類似的

分享、交流、對話、案例分析等方式；抑或是跨領域對話團隊學習；  

6. 媒體運作和社群網絡情形； 

7. 計畫 KPI與實務執行比較； 

8. 計畫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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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註 1：目的地管理組織(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MO)是一個整體廣

泛的管理過程，在確保旅遊業對於特定目的地的增擴利益。通常由專業組織

負責，並由一群旅遊業利益相關者組成，確認特定目的地邊界(如行政，業務

範圍和內容)，創造目的地的獨特價值。目的地管理是一個協調多組織觀點

(multi-organization view)的過程，涉及多種策略將獨立分散的實體連接起來

(Harsh, 2017)，包括市場營銷管理，該地資源，環境，活動，事件，景點和

交通等方面，必須集結許多組織和個人（利益相關者），以最大努力取得最

大利益(Sotiriadis, 2021)。因此，目的地管理組織應以知識評估目的地的機會

和威脅，優勢和劣勢，調整利益相關者的資源並培養專業能力，制定具有競

爭力又可持續的策略 (Sheehan et al., 2016)。其成員亦包括政府人員

(REVFING, 2020)。目的地管理研究強調所涉及的多種職能及其整合和協調

的必要，即不同職能如何相互支持，從而加強對目標的整體管理，加強相互

依賴的目的地管理功能，如計劃、諮詢、倡導、促進和環境管理(Pearce, 2016)。 

目的地營銷組織（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 DMO）是通過不

同的營銷技術，包括展示廣告，內容營銷，社交媒體促銷，離線廣告和體驗

營銷等，以及營銷的願景、目標、計畫和策略的一個連續、序列過程(Sotiriadis, 

2021)，吸引潛在消費者認識目的地，進而產生吸引力(Revfing, 2020)，滿足

遊客需求和期望。Vaishar & Šťastná (2020)指出，目的地營銷組織的主要任務

是制定旅遊策略，協調廠商合作，提供套裝旅遊，解說委託區域，安排旅遊

訊息，以及評估旅遊發展和相關訊息。Kotler and Keller(2009)的說法，營銷

管理是分析、規劃、執行和控制，在與目標受眾進行預期交流的計畫，以實

現個人和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賴產品、價格、促銷和地點來實現。

目的地營銷由專業人員執行，以大數據分析做行銷策略與管理(關鍵評論，

2020)。 

註 2：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是指對事物正向支持或負面對抗兩種關係人員的

統稱。但近來利害關係人乙詞，似以權益相關人用語取代，窄化刪除了原本

存在的負面對抗族群。因此，本文以利害關係人表示正面、負面兩族群；權

益相關人只代表正向支持族群。 

註 3：目的地範圍及內容區劃與行政轄區是獨立的二件事情。目的地隨著旅遊行

為的屬性，例如國家森林步道之旅，野生動物觀察，賞楓等，它的遊程範圍

是變動的，隨旅遊標的範圍是跨區域的，不能用行政轄區來箝制。此一事實

尚需主管機關和鄉（鎮、市、區）公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的支持。 

註 4：課程有從地域品牌思考地方的未來，地方品牌的建立和營運，創意與觀光，

社會實踐省思之路等，以及數位旅遊，地方創生品牌，遊程美學及擁抱改變、

創造話題和關注潮流等圓桌會談。 

註 5：操作上，創建一個新的目的地管理組織程序有二：其一，某個地區目前沒

有被利害關係人接受或正常運作的目的地管理組織。再者，相關地區雖擁有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Pearce%2C+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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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旅遊資產，但尚未利用或投入。建立目的地管理組織，亦應注意社區

已存有哪些類似組織，是國家級，地區，地方的組織層級。若有，其步驟如

下(OECD,2020)： 

1. 社區是否已有旅遊協會？ 

2. 這些旅遊協會有多少是活躍的，有多少是休眠的？ 

3. 這些活躍的旅遊協會有哪些資源(預算，員工及能力)？ 

4. 它們是怎樣設立的？有法律位階？如何管理？ 

5. 它們實施哪些商業模式？ 

6. 它們實施哪些年度工作計畫？ 

7. 這些年度工作計畫的重點工作是什麼(範圍或旅遊主張)？ 

8. 年度計畫關注促銷，營銷，產品開發？或是全方位的目的地管理活動？ 

它的財物來源？ 

註 6：例如金魚厝邊執行長彭仁鴻，擁有蘭城巷弄公司負責人，頭城老街文化藝

術季創辦人，教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東吳大學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執行長，

行政院青年諮詢會委員及國發會地方創生專家輔導團委員等身分。 

註 7：新型產業亦稱增長產業，或稱非全職投入的附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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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加入 WTO 二十年農業部門回顧與展望 

黃振德1 

摘  要 

 

我國加入 WTO 至本(2022)年已滿 20 年，值得來回顧其過程及檢視其因應結果。尤

其我國正爭取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CPTPP)等區域性經貿組織，以更進一步提升

經貿自由化的當而，這樣的回顧與檢視，或可提供經驗參考，更具其意義。 

 

由因應結果觀之，國內農業在受到加入 WTO 經貿自由化及氣候變遷兩大衝擊下，

總量體難免有所萎縮，所幸幅度不算太大，也不乏不減反增的農產業，且越到後來有影

響變小甚至反轉的趨勢。而能獲致這樣的結果，幾個方面的作為功不可沒，能做為未來

因應進一步經貿自由化的參考： 

(一) 談判策略 

談判前取得國內共識、設定底線、做好評估；談判時爭取較好的條件或較長的

調適期。 

(二) 提前調整 

對於預期衝擊較大、調整期需較長、需做重大制度改變或原本即應改革的政策

或結構，於事前即提前進行調整。 

(三) 衝擊期間的多元因應措施 

經貿自由化的因應措施需多管齊下，善用境內、邊境到境外的可用手段。 

未來加入 CPTPP 等區域性經貿組織可加強準備的事項： 

1. 加強與農民及農產業溝通，取得國內共識、設定底線、做好評估。 

2. 補足各種因應經貿自由化相關的基金。 

3. 推動食農教育，爭取全民支持國內農業，有利於因應措施的推動。 

4. 完成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區劃設，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之所需。 

5. 加強農民福利保障及農村建設，增進農民靭性及分享經貿自由化的利益。 

 

關鍵詞：WTO、農業諮商談判、因應政策 

JEL 分類：Q17, Q18 

 

農業政策評論(Agricultural Policy Review)，6:2(2022)，19-35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出版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技監，e-mail: cchuang6767@gmail.com。 本文係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主
任委員陳武雄博士 2022 年 5 月 10 日於中華經濟研究院之「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意義及展望」

研討會之簡報撰寫，作者要感謝陳前主委分享 WTO 農業談判、政策因應之參與經驗，以及對於

因應結果之觀察重點。至於文中若有誤繆，責有攸歸，唯作者是問。 

mailto:cchuang676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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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名稱向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GATT）提出入會申請，歷經 12 年（其間適逢 1995 年 WTO 成立），在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國，至今(2022)年加入 WTO 已滿

20 年。 

 

由於在當年這是我國首次跟 WTO 143 個國家或地區進行農業貿易自由化，

加入之初，對我國農業發展是福是禍，難以逆料。當年有設定一些防守的底線，

也有進行影響評估，在經過 20 年後的今天來回顧其過程及檢視其因應結果，實

有其興味。尤其我國正爭取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CPTPP)等區域性經貿組

織，以更進一步提升經貿自由化的當而，這樣的回顧與檢視，或可提供經驗參考，

更具其意義。 

 

貳、我國加入 WTO 農業主要談判結果與當時的影響評估 

 

一、當年主要談判使命2 

(一) 儘速完成談判，及早儘速完成談判，及早入會：儘速完成談判，早日加入

WTO」是當年政府的最高決策。 

(二) 依經濟發展程度，農產品談判減讓水準介於日韓之間。 

(三) 力保關鍵性產品：對於稻米、牛乳、雞肉、雜碎、花生等社會政治敏感性較

高的產品，不要減讓太多，以避免對產業衝擊過大。 

 

二、主要談判結果 

(一) 農產品適度關稅減讓 

當時農產品平均名目關稅為 20.02%，加入WTO 後第一年稅率降至 15.2%，

並分年調降至 12.9%，此稅率介於日本平均稅率 10.3% 與韓國平均稅率

15.8%之間。 

(二) 農產品適度市場開放 

原有稻米、糖、花生等 41 種管制進口或限地區進口之產品，入會後除稻米

採限量進口之特殊處理方式外，其餘 40 種產品中，22 項產品採取關稅配額，

18 項產品於入會後開放自由進口。3 

 
2 當年的談判主要經過與經驗，請參閱(陳武雄，2003)。 
3 入會後，我國依 WTO 程序申請，於 2003 年起將稻米限量進口也改為關稅配額；2005年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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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化起始期程 

依 WTO 農業協定，已開發國家承諾稅率必須於 2000 年執行完畢，我們的

關稅配額 22 項產品只有雞肉及豬腹脅肉於 2004 年結束關稅配額，2005 年

起自由化，其餘產品執行期程將視 WTO 新回合農業談判而定。 

(四) 適用特別防衛措施 

爭取到花生、東方梨、大蒜、雞肉等 14 項敏感農產品，可採行特別防衛措

施4。比中國大陸的項目多。 

(五) 比照 WTO 規範削減境內支持措施 

依 WTO 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之規定，對農產品或生產要素給予之補助或補

貼，其足以扭曲生產與貿易者，均須納入農業總支持(AMS)之計算中，並予

以削減。我國實施農產品之補貼，包括對稻米及雜糧之保證價格收購制度、

蔗糖契作保價制度、稻田轉作補貼、菸葉、小麥之契約保證價格收購制度、

夏季蔬菜價差補貼及其他各項農業投入補貼、獎勵金等。這些補貼項目之基

期（1990 至 1992 年之平均）AMS 約為新台幣 177 億餘元，我國承諾依 WTO

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於公元 2000 年削減 20%，估計應減少補貼金額約為 35

億元。至於削減補貼之方式，則依 WTO 相關規範，將補貼策略調整為可豁

免削減之措施。 

 

三、當時的影響評估 

我國加入 WTO 前，國內相關部會及國內經濟研究機構曾分別提出影響評

估，評估結果不一。依據當時農委會分別委託臺北大學之臺灣灣農業政策系統模

型（TaiWan Agricultural Policy System Model, TWAPS）及清華大學之臺灣農業部

門模型（TAIwan Agricultural Sector Model, TAIASM）進行評估，以 2000 年為評

估基準，採用比較靜態部分均衡分析法加以評估，結果顯示在未考量因應政策下： 

 

(一) 整體農業影響評估 

1. 農業產值影響：估計入會第一年農漁牧業總產值將減少約 247 億元（或

6.8%），其中農作物減少 113 億元至 123 億元（或 6.8%至 7.5%）， 畜

產減少 83 億元至 92 億元（或 7.7%至 8.6%），漁產減少 42 億元（或 4.6）。

至 2004 年農業產值將減少 353 億元至 418 億元（或 9.7%至 11.5%），其

中農作物減少 141 億元至 196 億元（或 8.5%至 11.8%），畜產減少 141

億元至 152 億元（或 13.1%至 14.1%），漁產減少 71 億元（或 7.8%）。

農業土地影響：參照前述產值評估結果之農業產量減少幅度，假設平均

單位面積產量維持不變，估計年種植面積將減少 5 萬 3 千公頃至 8 萬 6

千公頃。 

 
雞肉、豬腹脅肉、雜碎、柿子等 4 項關稅配額；2008 年取消鯖、[魚參]、鰛、糖等 4 項關稅配額。 
4 入會後，我國於 2008 年起暫停糖的防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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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勞動力影響：參照前述模型評估農漁牧各產業產量可能減少之幅

度，假設農業勞動力投入產出關係不變，估計我國加入ＷＴＯ，2002

年農業勞動力與基期年（2000 年）比較，將有 1.8 萬人至 2.7 萬人（或

2.4%至 3.6%）受到影響；至 2004 年與基期年（2000 年）比較，受到

影響的農業勞動力累計增加為 2 萬人至 4.6 萬人（或 2.7%至 6.2%）。另

農民可能以減耕（如由一年種植二期改為只種植一期）或減養的方式因

應，降低產量但仍留農，而呈現「低度就業」或「隱藏性失業」的狀況。 

(二) 產業別影響評估 

1. 稻米：稻米由於當時將開放 14 萬餘公噸糙米進口，國內稻作面積須調

減 3 萬餘公頃，倘再加計庫存舊期餘糧標售不得限制外銷（入會前三年

外銷米年平均銷售數量約 10 萬公噸），未採其他因應政策下，國內稻作

面積預估須調降 5 萬公頃。估計 2002 年稻米產值約減少 56 億元至 72

億元（或 6.1%至 20.9%）；2004 年減少 58 億元至 78 億元（或 16.7%至

22.6%）。 

2. 雜糧：落花生預期加入ＷＴＯ第一年，種植面積將減少 4%，加上心理

預期，價格下跌，產值預估減少 12%，至 2004 年種植面積減少 8%，

產值減少 17%。紅豆預估第一年種植面積將減少 14%，價格下跌 11%，

至 2004 年種植面積減少 24％，價格下降 19%。 

3. 水果：當時評估入會後，勢將造成國產水果減產及價格下挫，其中尤以

椰子、東方梨、文旦柚等水果所受衝擊較大。 

4. 蔬菜：乾香菇預估至 2004 年種植面積將減少 50%；國產乾金針估計至

2004 年可能僅剩入會前規模之 35%以下；蒜球預估至 2004 年種植面積

將調減 50%；馬鈴薯因有嚴格之檢疫把關，短期間影響不大。 

5. 畜產品：評估毛豬產業於入會後，飼養頭數將由入會前之 700 萬頭降至

600 萬頭；依據評估，每進口雞腿肉一萬公噸，影響我國肉雞產業產值

受損約 12 億元，我國白肉雞產地價格可能降至每公斤 25 元。評估保久

乳市場及部分鮮乳市場將被進口牛乳取代，鮮乳售價亦會受影響，估計

年產值將減少 15 億元以上。估計 2002 年畜產產值將減少 83 億元至 92

億元（或 7.7%或 8.6%），其中毛豬減少 48 億元至 62 億元（或 9.2%至

11.9%），肉雞減少 8 億元至 20 億元（或 3%至 19.7%）。2004 年畜牧產

值減少 141 億元至 152 億元（或 13.1%至 14.1%）。其中毛豬減少 74 億

元至 100 億元（或 14.1%至 19.3%），肉雞減少 30 億元至 33 億元（或

11.2%至 12.4%）。 

6. 漁產品：評估沿近海及養殖漁業，所受之衝擊將較大。估計 2002 年漁

業產值將減少 42 億元（或 4.6%），2004 年減少 71 億元（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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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加入 WTO 農業部門因應策略及作為 

 

我國加入 WTO 農業部門因應策略的層面相當廣，由前線的談判至後方的相

應支援，由入前的結構調整到入會後的產業轉型升級，由境內的措施調整、邊境

的防疫檢疫與防衛措施到境外的市場開拓，均是因應策略的一部分。概述如下： 

一、前線談判及後方支援 

除第貳節所述之前線的談判諮商及折衝樽俎，爭取到較少之關稅減讓較

長之調適期、23 項敏感性農漁牧產品可採關稅配額、14 項農漁牧產品可採特

別防衛措施(SSG)等，這些均需背後有經授權的各階段談判底線來支撐。而各

階段談判底線則是農業行政部門跟農民及農產業團體數百場的溝通協調，以

及跟學研機構反覆模型推演及討論，再考量可用政策資源，綜合結果所獲得。 

二、入會前主要因應調整 

(一) 減少稻米種植面積 

稻米為國內最重要的農產業，在 1996 年度5，其種植面積兩期作合計仍達 36

萬多公頃，由於在當時我國稻米是限制進口產品，預期必會被要求開放，因

此在入會前的 1997 年第二期作起即推動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6，鼓勵稻田轉

作其他作物、景觀作物或休耕。 

(二) 鼓勵養豬戶與肉雞戶離牧 

養豬與養雞為國內最主要的畜牧產業，預期必會被要求開放，且屬於頭期款

(down payment)的開放項目，因此於入會前的 1998 年啟動離牧計畫，輔導不

具經濟規模及競爭力之養豬戶與肉雞戶離牧，以有效調整產業結構。7 

(三) 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 

為更有效調整農地利用以利農產業調整，以及期望引進資金投入農業部門，

於 2000 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對農地政策做了重大改變，由自耕農才能擁

有耕地的農地農有政策，放寬為自然人得自由買農地，農企業法人得申請承

受耕地等。 

(四) 挹注農業發展基金 

2000 年修正的農業發展條例，並明定政府須於(2001 年起)15 年內編足 1,500

億元農業發展基金，此為後來推動各種農業因應政策的重要預算來源。8 

 
5 當時(2000 年以前)年度是從各年的 7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日，統計資料的期間也是如此。 
6 此計畫連同其後續計畫共推動 13 年半(至 2010年)，稻作面積至入會前的 2001 年降為 30.7 萬
公頃，至 2010年降為 26萬公頃。此後雖有數個調整計畫，但種植面積未再明顯變化。 
7 至 1999年完成離牧之養豬戶共計 5,070戶，70%為飼養 500 頭以下；離牧之肉雞戶 684戶，90%

為飼養 2 萬隻以下。 
8 入會後於 2003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明定需於(2004 年起)3 年內編足 1,000億元受進口損害救

助基金，對有損害之虞或損害者，採取調整產業或防範措施或予以補助、救濟。鑑於加入 WTO

後農業萎縮造成農村凋敝，於 2010 年制定農村再生條例，明定需於(2011 年起)10 年內編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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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會後之境內、邊境與境外因應措施 

(一) 境內農業因應政策 

入會後農業行政部門持續推動各種農業因應及發展政策，其主要目的均

在確保加入 WTO 經貿自由化後國內農業仍能永續發展。所實施的政策或措

施相當多，各時期的重點亦常依主政者之策略選擇而稍有不同，但主要為以

下幾個層面： 

1. 經營結構調整 

(1) 農業土地在落實農地農用原則下，放寬農地買賣，推動農地租賃，透過

農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流動，提升農場規模及引進新的經營者與資金。 

(2) 推動產銷班、策略聯盟、專業區、畜禽統合經營等，以達到集團化規模

產銷之效益。 

(3) 推動責任漁業及漁船汰建，以維護海洋漁業資源及提升漁業體質。 

(4) 培養大佃(專業)農及新農民、青年農民，提升農業人力素質及後繼者。 

(5) 強化農業金融體系，充裕農業資金，以支援農業經營。 

2. 產業轉型調整： 

(1) 發展農漁林休閒旅遊，朝生態保育、環境友善、六級產業化等進口農產

品無法替代的產業形式發展。 

(2) 推動健康農業，配合認驗證制度，以新鮮安全國產農產品跟進口農產品

區隔及競爭。 

(3) 推動地產地消、食農教育，強調降低食物旅程節能減碳，以及國內農業

具多功能價值，而這些是進口農產品無法提供的。 

3. 產業升級調整：  

(1) 提升經營效率：改進生產技術，生產場域朝機械化、自動化及智能化發

展。 

(2) 延伸農產業鏈：由過去偏重農畜漁產品生產，往前延伸到研究發展、種

子(種畜禽)，往後延伸到加工、行銷、物流、貿易等。 

(3) 擴大農業價值鏈：除了農產品本身外，亦發展農業機械、動物飼料、動

物疫苗與藥品、生物肥料與生物性防治材料、食品加工等，並設置農業

科技園區。 

(4) 發展新典範農業：農產業兼顧環境友善生產、農民福利(公平貿易)、節

能減碳或使用綠能、循環經濟、自然維護與生態保育、智慧化生產。 

4. 建立農民保障安全網： 

(1) 提高老農及退休農民保障：老年農民福利津貼雖在 1995 年入會前即已

開辦，但入會後請領金額 6 度調高，由入會前的每月 3,000 元，2020 年

已調高到每月 7,550 元，提供老年農民基本生活保障。2021 年 1 月 1 日

起開辦農民退休儲金制度進一步強化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億元農村再生基金，以促進農村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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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農民健康保險：在 1989 年入會前正式開辦的農民健康保險為覆蓋

率最高的農民保障制度，參加人數曾高達 180 萬人，提供農民身心障

礙、喪葬、生育等的給付，入會後持續改進其制度，一方面使保障對象

更精準，一方面擴大保障範圍。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先試辦職業傷害，

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納入職業病農業職業保險。 

(3) 開辦農產業保險：2015 年起試辦農產業保險，2020 年 5 月 27 日制定農

業保險法，協助農民分散農業經營風險，營造安心從農好環境。尤其產

品別收入保險，保障範圍及於因為經貿因素導致的價格崩跌，對農民因

應經貿自由化多提供了一種利器。 

(二) 邊境防衛措施及防檢檢疫 

1. 善用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加入 WTO 後，我國之動植物檢疫規定依照 WTO

之 食 品 衛 生 檢 驗 及 動 植 物 檢 疫 措 施 (Measures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SPS)協定的原則必須透明化，並對各國採行一致的標準。 

(1)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建立及應用風險分析技術，以評估輸入動

植物產品衛生安全。在符合國際規範之精神下，持續針對貿易夥伴國

之輸入申請進行農畜產品輸入風險分析，並針對輸銷我國之農畜產品

國家，實施派員赴輸出國原產地進行檢疫查證，期能將我國動植物檢

疫防線延伸至國外產地，以源頭管理方式； 

(2)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持續進行「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中所列

之重大惡性動物傳染病監測計畫，並加強蒐集各國相關動植物疫情資

訊，隨時研判疫情並提昇相關檢驗能力。 

這些措施除可確保輸入我國之動植物產品未攜有國外重要特定疫

病，以保障我國農畜產業之永續經營及消費者之食用安全，亦有降低進

口農產品衝擊之效果。 

2. 關稅配額減少敏感性農產品受衝擊：由於花生、紅豆、大蒜、乾香菇、乾金

針、檳榔、椰子、東方梨、柚子、桂圓肉、香蕉、鳳梨、芒果、液態乳等

國內敏感性農產品爭取到可採取關稅配額。入會後實施關稅配額之農產

品，原則上，其數量額度係以國內消費量之 4％至 25％擬定，配額內稅率

為入會時關稅稅率之一半，配額外稅率則視計算基期之國內外價差及我國

與各國談判結果而定。由於配額數量拘束在可承受的範圍，配額外稅率相

當高，因此亦達到對國內敏感性農產品的保護效果。 

3. 適時啟動特別防衛措施，防衛大量、低價進口產品：由於食米、花生、紅豆、

大蒜、乾香菇、乾金針、檳榔、東方梨、柚子、柿子、雞肉、豬腹脅肉、

雜碎、液態乳等國內敏感性農產品爭取到可採取特別防衛措施(SSG)。當

該項農產品累積進口量大於基準數量，或某批進口農產品價格較基準價格

低 10%以上時9，即自動對於該項農產品發動 SSG。發動 SSG 至該年年底

該項進口農產品即依公式加徵(約三分之一左右)關稅，因此具有對國內敏

 
9如某批進口農產品同時觸動基準數量及基準價格，將以加徵稅額較高者，作為實施 SSG 之基準。 



黃振德 我國加入 WTO二十年農業部門回顧與展望 

26 
 

感性農產品的防衛效果。 

 

(三) 境外開拓國際市場 

運用加入 WTO 享有最惠國待遇，出口到其他會員國的農產品品項不再

受到限制，且可享受各國削減後的關稅，惟需再能夠符合進口國的防疫檢疫

規定及克服農產品長途運輸的保鮮等問題，經過農業行政部門、農業試驗改

良場所、農民及出口業者的共同努力，入會後多開拓了許多國家或地區的農

產品出口市場，農產品出口額由入會前的 30 億美元，經過 20 年後，已達

55 億美元。出口農漁畜產品重量由入會前的 160 萬公噸，經過 20 年後，已

超過 210 萬公噸，累計實質成長率超過 33%。 

 

肆、我國加入 WTO 農業部門因應結果 

過去 20 年間，就大尺度因素而言，除了受 WTO 開放市場影響外，此期間

氣候變遷亦為一重大衝擊，這 20 年所受的衝擊事實上比單受 WTO 開放市場的

衝擊還大。所幸政府推動各種因應政策措施及轉型政策，以及農民與業者的努

力，大體上減緩甚至反轉這些衝擊。 

在經貿自由化及氣候變遷兩大衝擊下，主要因應結果分別檢視如下： 

一、農業整體性指標 

(一) 農業生產要素面： (參考附表 1) 

1. 可耕地面積：入會前幾年即呈減少趨勢，入會前三(1999 至 2001)年平

均為 85.2 萬公頃，之後持續減少到近三(2018 至 2020)年平均的 79 萬公

頃。 

2. 漁船噸數：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81.6 萬噸、入會後之三年仍增加，2004

年曾達 82.7 萬噸，之後則持續減少，至近三年平均剩 56 萬噸。 

3. 農業勞動力(農業就業統計)：也是入會前幾年即呈減少趨勢，入會前三

年平均為 73.9 萬人，之後持續減少到近三年平均的 55.6 萬人。 

4. 農業勞動力結構：雖然由參加農保者之平均年齡，呈現老齡化趨勢，二

十年間老了近 11 歲，不過農業保險資料分析亦顯示近幾年新加入之農

業勞動力有回升，青年農民也呈淨增加。 

(二) 農業產出面：(參考附表 2) 

1. 農業產值：雖然入會前幾年即呈減少趨勢，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3,693 億

元，之後起起伏伏，但呈增加趨勢，到近三年平均為 5,140 億元。 

2. 農產業產值結構：其中農產占比 20 年間增加 8 個百分點，至 2020 年達

52%；漁產因為沿近海資源枯竭等因素，20 年間占比明顯減少約 11 個

百分點，剩約 14%；畜產 20 年間占比提升近 5 個百分點，為 33%。 

3. 農業 GDP：名目農業 GDP 入會前幾年即呈減少趨勢，入會前三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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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131 億元，之後起起伏伏，但呈增加趨勢，到近三年平均為 3,227

億元。若經平減(以 2016 年為 100)，實質農業 GDP 雖有起起伏伏，但

基本上維持舊觀，沒有下降。 

4. 糧食自給率：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35.3%，之後起起伏伏，呈下降趨勢，

至近三年平均為 32.8%，小降 2.5 個百分點。 

(三) 農業貿易結構：加入 WTO 後因國外市場亦對我國開放，我國農業出口值呈

成長趨勢，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31.4 億美元，到近三年平均為 53.2 億美元，

20 年間出口數量成長率亦超過 33%。只是因為出口成長趨勢尚比不過進口

成長趨勢，農產品貿易逆差額度擴大，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42.3 億美元，到

近三年平均超過 102 億美元。(參考附表 1) 

(四) 每戶農家所得：入會前幾年即呈減少趨勢，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90.9 萬元，

之後起起伏伏，但呈增加趨勢，到近三年平均為 111.9 萬元。(參考附表 1) 

 

二、產業別結果 

(一) 稻米：重中之重的稻米，由於刻意提前調整，種植面積及產量在入會前呈減

少趨勢，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149.8 萬公噸(糙米當量)，之後起起伏伏，

呈先減後增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145.9 萬公噸，並沒有崩盤式下降(參考附

表 3)。平均年進口數量少於 144,720 公噸等量糙米10，幾乎均在關稅配額內

進口數量，主要是稻米在加入 WTO 後於 2003 年 1 月起立即採取關稅化，

顯示配額外每公斤課 45 元，擋住了配額外稻米之進口；而稻米的保證價格

收購政策的持續支持，亦是稻米產業不墜的重要因素。 

(二) 畜產品：(參考附表 4) 

1. 養豬產業：當時最擔心的毛豬產業，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94 萬公

噸，之後起起伏伏，呈下降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86.4 萬公噸，只減

少約 7%，並沒有崩盤式下降。雖然入會後進口量難免增加，但除少數

年度，大體上國內生產量能守住總供給量的 9 成。 

2. 家禽產業：當時家禽產業尤其雞肉也是預估會大量進口，果然禽肉進口

量，入會前三年平均僅 2.9 萬公噸，至近三年平均已達 25.4 萬公噸。不

過國內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71.7 萬公噸，之後呈先減後增趨勢，

至近三年平均為 72.9 萬公噸，比入會前總產量還高，主要是轉型升級

有成及國內禽肉需求大幅增加所致。 

3. 乳品：當時乳品談判策略係保護生鮮產品而放棄保護加工品，結果國內

鮮乳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37.7 萬公噸，之後呈先減後增趨勢，至近

三年平均為 44.3 萬公噸，比入會前總產量還高，顯示當年乳品談判策

略正確。 

 
10 每年進口數量統計變化大，主要是實務上廠商進口核配數量有時間落遲的現象，歸入次年進

口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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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蔬菜：國內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275.3 萬公噸，之後呈先減後增趨勢，

至近三年平均為 251.3 萬公噸，減少幅度不算大。國內減少的生產量幾乎被

進口量取代，進口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23.2 萬公噸，至近三年平均已達 47

萬公噸，成長達一倍。(參考附表 5) 

(四) 水果類：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302.2 萬公噸，之後起起伏伏，略呈下降

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277.3 萬公噸；進口量先降後升，都維持在 50 幾萬

公噸；出口量則明顯成長，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14.4 萬公噸，之後起起伏伏，

略呈增加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21.7 萬公噸。敏感的品項中，香蕉及鳳梨

種植面積呈增加趨勢，文旦袖及芒果種植面積呈減少趨勢。(參考附表 5) 

(五) 水產類：生產量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135.5 萬公噸，之後起起伏伏，略呈下降

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101.1 萬公噸；進口量明顯成長，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15.9 萬公噸，之後起起伏伏，略呈增加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44.1 萬公噸；

出口量也明顯成長，入會前三年平均為 52 萬公噸，之後起起伏伏，略呈增

加趨勢，至近三年平均為 76.1 萬公噸。(參考附表 4) 

伍、回顧啟示與未來展望 

一、回顧啟示 

由上節因應結果之檢視，可歸結入會後這 20 年間農業變動的特點包括：(1)

加入 WTO 開放市場後，國內市場難免被進口品取代一部分，又有每隔數年就會

發生的大規模天然災害，使得長期上農業實質面總量體(總面積、總產量、總生

產指數、總人數、總熱量等)呈現萎縮；(2)但以價格或價值計算的統計值(如農業

產值、農業 GDP、出口值、投入金額、農家所得等)則不減甚至反增，顯示農產

品有朝高品質及加值方向調整；(3)在實質面總量體萎縮下，因結構有所改變，

仍有某些農產業或部門(例如：農產品總出口量、禽肉產量、乳品產量、某些果

品種植面積)的實質面是增加的；(4)各統計指標並非單調走勢，大體上在入會第

1 年至關稅調降期(至 2004 年)及某些關稅配額取消(2005 年至 2008 年)此兩個階

段衝擊較大，之後年度的衝擊變小且又已因應調整多年，有影響變小甚至反轉的

趨勢。(5)由於產業轉型，多數傳統農產品產業縮小，但農產品加工、農業休閒

旅遊、農業生技產品、農業上下游產業等是擴增的。 

由以上因應結果觀之，國內農業在受到加入 WTO 經貿自由化及氣候變遷兩

大衝擊下，總量體難免有所萎縮，所幸幅度不算太大，也不乏不減反增的農產業，

且越到後來有影響變小甚至反轉的趨勢。而能獲致這樣的結果，幾個方面的作為

功不可沒，能做為未來因應進一步經貿自由化的參考： 

(一) 談判策略：談判前取得國內共識、設定底線、做好評估；談判時爭取較好的

條件或較長的調適期。 

(二) 提前調整：預判可能談判結果，對於預期衝擊較大、調整期需較長、需做重

大制度改變或原本即應改革的政策或結構，可於邊境政策尚未開放前，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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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調整。 

(三) 衝擊期間的多元因應措施：經貿自由化的因應措施需多管齊下、重重防衛，

善用境內、邊境到境外的可用手段，其中法律配套、因應經費、掌握政策潮

流、創新創意為因應成功的重要條件。 

 

二、未來展望 

若未來我國要再參加 CPTPP 或簽訂各種雙邊或多邊經貿協定，進一步的經

貿自由化，衝擊仍然難免，不過有了加入WTO 的經驗，應能做更好的因應，將

對農業的影響降低，進而獲得經貿自由化的利益。 

(一) 未來面對經貿自由化情勢之評估 

1. 已有因應經貿開放經驗，且目前農產品已無限制進口項目，農產品平均

關稅水準也已不高，農業再需開放的幅度應該沒有當時加入WTO時大。 

2. 依日本的例子，即使 CPTPP 此種高標準的經貿協定，於 CPTPP 尚可爭

取少部分暫免開放項目或可有較長之執行期，我國有爭取較好條件的空

間。 

3. CPTPP 會員國僅 13 個11，且其中有兩個跟我國已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協

定，開放的國家數較少；而相對上可享受其他 CPTPP 會員國對我降稅

之好處。 

4. 經過 20 年經貿自由化的洗禮與因應調整，農業體質有所提升，農業靱

性提高，比加入 WTO 前好。 

5. 1990 年代申請簽署 GATT 時，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機會很少，對

於國際事務及國際談判甚為生疏，經過這二、三十年參與 WTO 及 APEC

等國際組織的歷練，我國培養了許多農業國際事務及談判人才，比當年

參加 GATT/WTO 諮商談判已不可同日而語。 

(二) 可加強準備的事項 

1. 加強與農民及農產業溝通，取得國內共識、設定底線、做好評估；以俾

談判時爭取較好的條件或較長的調適期。 

2. 補足各種因應經貿自由化相關的基金。 

3. 推動食農教育，讓全民知道支持國產農產品的重要性，有利於因應措施

的推動。 

4. 完成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區劃設，維護農業使用，確保農業國內農業永續

發展之所需。 

5. 加強農民福利保障及農村建設，增進農民面對進口衝擊之靭性及分享經

貿自由化的利益。 

 

 
11 以現有會員國數為準，未包含申請中或未來才加入之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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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999 年至 2020 年農業整體性指標 

指標名稱 
可耕地 

面積 

漁船 

噸數 

農業 

勞動力 

參加農保

者之年齡

平均 

農業 

出口值 

貿易順

差 

每戶農

家所得 

單位 千公頃 千公噸 千人 歲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萬元 

1999 855.07  817.84  774 55.81  3,102 -4,540  92.8  

2000 851.49  812.15  738  56.30  3,279 -4,323  91.8  

2001 848.74  818.45  706  56.76  3,031 -3,832  88.1  

2002 847.33  822.00  709  57.32  3,150 -3,955  86.1  

2003 844.10  825.90  696  58.07  3,244 -4,586  87.4  

2004 835.51  827.19  642  58.77  3,555 -5,307  89.3  

2005 833.18  807.39  590  59.48  3,582 -5,773  87.3  

2006 829.53  743.76  554  60.13  3,299 -6,137  94.1  

2007 825.95  672.94  543  60.74  3,435 -7,037  93.7  

2008 822.36  694.67  535  61.28  3,852 -8,288  91.8  

2009 815.46  665.12  543  61.82  3,210 -6,870  87.3  

2010 813.13  674.95  550  62.43  4,027 -8,771  88.5  

2011 808.29  621.52  542  63.00  4,680 -10,208  93.4  

2012 802.88  619.42  544  63.49  5,098 -9,624  99.6  

2013 799.83  604.68  544  64.06  5,090 -9,744  98.5  

2014 799.61  590.60  548  64.71  5,271 -10,390  102.3  

2015 796.62  596.66  555  65.37  4,877 -9,641  102.6  

2016 794.00  592.45  557  65.85  4,673 -9,555  107.3  

2017 793.03  580.55  557  66.43  4,981 -10,199  105.0  

2018 790.68  571.04  561  66.87  5,463 -10,355  109.9  

2019 790.20  554.04  559  67.28  5,578 -10,086  112.8  

2020 790.01  553.71  548  67.55  4,912 -10,456  112.9  

資料來源 
農業統計 

要覽 

農 業 統

計年報 

農業統

計要覽 

勞工保險 

統計年報 

農業統計 

要覽 

農 業 統

計要覽 

農 業 統

計要覽 

1999-2001 851.77 816.15  739.3  56.3  3,138  -4,231  90.9  

2002-2005 840.03  820.62  659.3  58.4  3,383  -4,905  87.5  

2006-2009 823.32  694.12  543.8  61.0  3,449  -7,083  91.7  

2010-2013 806.03  630.14  545.0  63.2  4,724  -9,587  95.0  

2014-2017 795.82  590.07  554.2  65.6  4,950  -9,946  104.3  

2018-2020 790.30  559.60  555.8  67.2  5,318  -10,299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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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999 年至 2020 年農業產出面指標 

指標名稱 
農業生

產指數 

糧食自

給率 

農業

GDP 

農業 GDP 

(經平減) 
農業產值 農產 林產 畜產 漁產 

單位   % 億元 億元 億元 % % % % 

1999 118.51  35.8  2,386.27  3,595  3,914.85 43.6% 0.2% 33.2% 23.1% 

2000 121.12  35.4  2,083.94  3,672  3,637.91 45.4% 0.1% 29.6% 24.9% 

2001 119.63  34.6  1,922.57  3,520  3,526.90 45.6% 0.2% 28.7% 25.6% 

2002 124.54  35.6  1,915.79  3,780  3,504.78 43.3% 0.2% 30.0% 26.4% 

2003 124.73  34.1  1,865.28  3,724  3,578.85 41.2% 0.2% 31.5% 27.2% 

2004 119.46  32.1  1,935.27  3,526  3,867.60 42.0% 0.1% 32.3% 25.6% 

2005 112.60  30.2  1,983.75  3,377  3,827.26 42.5% 0.2% 33.1% 24.3% 

2006 113.44  32.1  1,994.07  3,772  3,769.94 45.8% 0.1% 31.3% 22.7% 

2007 110.72  30.3  1,935.56  3,765  3,891.29 43.3% 0.1% 32.0% 24.6% 

2008 105.11  32.2  2,039.18  3,771  4,175.01 42.9% 0.1% 35.0% 22.0% 

2009 103.25  31.7  2,164.57  3,665  4,072.57 43.9% 0.1% 34.9% 21.2% 

2010 105.47  31.3  2,261.77  3,743  4,267.95 44.2% 0.1% 34.0% 21.7% 

2011 109.39  33.9  2,475.87  3,915  4,757.32 44.1% 0.1% 33.5% 22.3% 

2012 107.49  32.7  2,473.13  3,789  4,776.38 46.6% 0.1% 31.1% 22.2% 

2013 106.25  32.9  2,644.18  3,850  4,824.93 47.8% 0.1% 31.1% 21.1% 

2014 107.41  34.0  3,027.81  3,928  5,202.76 47.5% 0.1% 32.4% 20.0% 

2015 103.77  31.4  2,988.55  3,625  5,035.80 49.0% 0.0% 32.6% 18.3% 

2016 100.00  31.0  3,275.02  3,275  5,202.27 51.5% 0.0% 31.8% 16.6% 

2017 105.70  32.3  3,288.35  3,546  5,455.40 53.3% 0.0% 30.0% 16.6% 

2018 108.47  34.6  3,125.62  3,705  5,256.10 51.3% 0.0% 31.7% 17.0% 

2019 104.20  32.1  3,325.14  3,671  5,124.28 51.2% 0.0% 31.8% 16.9% 

2020 104.69  31.7  3,229.00  3,614  5,039.10 52.3% 0.0% 33.5% 14.2% 

資料來源 
農業統

計要覽 

糧食供

需年報 

中華民

國統計

資訊網 

行政院主計

總處統計資

訊網 

統計動態

查詢系統 

統計動態

查詢系統 

統計動

態查詢

系統 

統計動

態查詢

系統 

統計

動態

查詢

系統 

1999-2001 119.8  35.3  2131  3,596  3,693 44.9% 0.1% 30.5% 24.5% 

2002-2005 120.3  33.0  1925  3,602  3,695 42.2% 0.2% 31.7% 25.9% 

2006-2009 108.1  31.6  2033  3,743  3,977 44.0% 0.1% 33.3% 22.6% 

2010-2013 107.2  32.7  2464  3,824  4,657 45.7% 0.1% 32.4% 21.8% 

2014-2017 104.2  32.2  3145  3,593  5,224 50.3% 0.0% 31.7% 17.9% 

2018-2020 105.8  32.8  3227  3,663  5,140 51.6% 0.0% 32.3%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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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999 年至 2020 年稻米相關統計 

指標名稱 國內生產量 進口量 出口量 全年種植面積 

單位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公頃 

1999 1,559  6  141  353,065  

2000 1,540  8  157  339,601  

2001 1,396  7  197  331,619  

2002 1,461  123  122  306,840  

2003 1,338  174  8  272,124  

2004 1,165  202  10  237,015  

2005 1,188  84  11  269,023  

2006 1,262  133  8  263,188  

2007 1,098  162  5  260,116  

2008 1,178  122  44  252,292  

2009 1,277  103  8  254,590  

2010 1,168  181  8  243,862  

2011 1,348  132  9  254,255  

2012 1,368  157  11  260,762  

2013 1,275  139  11  270,165  

2014 1,399  130  11  271,051  

2015 1,260  153  73  251,861  

2016 1,264  151  105  273,837  

2017 1,396  154  29  274,677  

2018 1,562  127  74  271,506  

2019 1,428  140  112  270,066  

2020 1,387  128  264  261,784  

資料來源 糧食平衡表 糧食平衡表 糧食平衡表 
農糧署統計多維

度查詢資料庫 

1999-2001 1,498  7  165  341,428  

2002-2005 1,288  146  38  271,250  

2006-2009 1,204  130  16  257,546  

2010-2013 1,290  152  10  257,261  

2014-2017 1,330  147  54  267,856  

2018-2020 1,459  132  150  267,785  

 

 

 



黃振德 我國加入 WTO二十年農業部門回顧與展望 

34 
 

表 4. 1999 年至 2020 年畜漁產品相關統計 

指標名稱 

豬肉 禽肉 乳品 水產 

國內 

生產量 
進口量 

國內 

生產量 
進口量 

國內 

生產量 

國內 

生產量 
進口量 出口量 

單位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1999 858  77  727  37  370.1  1,380  156  458.7  

2000 960  51  726  30  388.1  1,365  180  538.9  

2001 1,003  18  697  19  371.5  1,319  142  563.5  

2002 975  41  697  35  380.9  1,408  165  656.2  

2003 930  70  685  55  376.0  1,502  157  646.9  

2004 935  86  692  74  344.5  1,291  160  632.6  

2005 949  60  655  98  324.7  1,334  160  716.6  

2006 969  53  669  117  341.7  1,292  138  703.5  

2007 951  44  653  70  340.0  1,515  174  741.8  

2008 896  65  614  91  333.4  1,356  275  746.7  

2009 892  96  625  92  339.2  1,108  303  633.6  

2010 877  83  646  128  352.9  1,182  341  668.5  

2011 897  80  680  126  367.5  1,239  349  679.0  

2012 911  60  631  145  364.6  1,267  385  725.4  

2013 853  64  610  128  374.0  1,283  369  755.8  

2014 845  90  654  160  378.8  1,415  397  906.7  

2015 863  129  621  204  391.0  1,311  376  935.9  

2016 858  89  657  183  393.1  1,013  387  779.4  

2017 841  123  654  179  400.4  1,032  398  790.4  

2018 859  123  695  241  433.1  1,102  413  771.7  

2019 850  130  733  239  444.8  1,040  435  843.3  

2020 875  86  757  283  450.0  891  475  669.0  

資料來源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1999-2001 940  49  717  29  377  1,355  159  520  

2002-2005 948  64  682  66  357  1,384  160  663  

2006-2009 927  64  640  93  339  1,318  223  706  

2010-2013 884  72  642  132  365  1,243  361  707  

2014-2017 852  108  646  181  391  1,193  389  853  

2018-2020 861  113  729  254  443  1,011  441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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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9 年至 2020 年蔬果產品相關統計 

指標名稱 

蔬菜 果品 

國內生

產量 
進口量 出口量 

國內生

產量 
進口量 出口量 

香蕉 

面積 

鳳梨 

面積 

文旦 

面積 

芒果 

面積 

單位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頃 千公頃 千公頃 千公頃 

1999 2,949 218 125.7 3,182 585 140.3 10.07 8.97 6.64 20.18 

2000 2,738 223 114.4 2,900 583 125.7 10.03 9.55 6.49 20.38 

2001 2,573 254 92.0 2,982 511 164.8 10.26 10.27 6.50 19.68 

2002 2,852 272 84.8 3,236 552 138.6 10.35 10.46 6.34 19.79 

2003 2,609 298 84.6 3,250 522 187.3 10.28 11.40 6.11 19.63 

2004 2,626 301 91.6 3,095 523 138.7 10.18 12.07 5.95 19.14 

2005 2,328 385 79.7 2,602 611 107.4 10.54 12.23 5.74 18.39 

2006 2,500 373 68.5 3,031 536 125.1 12.18 11.98 5.72 18.20 

2007 2,268 433 61.0 2,889 512 132.4 11.95 12.38 5.66 18.37 

2008 2,330 383 80.1 2,774 539 119.1 11.76 11.51 5.68 18.09 

2009 2,360 368 76.5 2,665 502 129.6 12.35 11.24 5.52 17.13 

2010 2,428 356 93.2 2,906 509 154.7 14.07 9.97 5.36 16.80 

2011 2,556 325 122.1 3,035 507 152.8 13.79 9.03 4.43 16.70 

2012 2,371 415 116.3 2,890 519 155.2 13.25 9.33 4.38 16.36 

2013 2,444 386 123.3 2,871 522 163.8 13.34 9.80 4.27 16.51 

2014 2,517 371 130.6 2,913 537 171.5 14.00 10.15 4.25 15.07 

2015 2,371 430 121.8 2,801 562 190.0 14.61 10.52 4.25 15.47 

2016 2,443 552 113.6 2,553 629 173.6 16.02 10.97 4.29 15.68 

2017 2,573 473 80.8 2,941 636 181.9 16.84 11.45 4.27 16.05 

2018 2,623 425 95.5 2,896 558 203.0 16.64 11.79 4.21 16.11 

2019 2,482 519 81.7 2,637 586 243.6 16.34 11.68 4.18 16.25 

2020 2,433 465 76.9 2,787 551 204.5 16.42 11.75 4.15 16.31 

資料來源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糧食 

平衡表 

農業統

計年報 

農業統

計年報 

農業統

計年報 

農業統

計年報 

1999-2001 2,753 232 111 3,022 560 144 10 10 7 20 

2002-2005 2,604 314 85 3,045 552 143 10 12 6 19 

2006-2009 2,364 389 72 2,840 522 127 12 12 6 18 

2010-2013 2,450 371 114 2,925 514 157 14 10 5 17 

2014-2017 2,476 457 112 2,802 591 179 15 11 4 16 

2018-2020 2,513 470 85 2,773 565 217 16 12 4 16 

 


